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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路面检测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政道路路面检测评价的基本要求、车行道路面定期检测评价、人行道路面定期检测

评价和检测评价成果应用。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车行道及人行道路面技术状况检测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CJJ 36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路面状况指数(PCI) pavement condition index

表征路面完好程度的指标。

3.2

人行道状况指数(FCI) footpath condition index

表征人行道完好程度的指标。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城镇道路路面检测评价范围为已投入运营的各等级车行道以及人行道路面，城镇道路路面应根

据养护等级和技术状况进行评价。

4.1.2 道路养护等级划分应符合 CJJ 36 的规定，根据各类道路在城镇中的重要性，宜将城镇道路分为

下列三个养护等级：

a) Ⅰ等养护的城镇道路：快速路、主干路、商业繁华街道、重要生产区道路、外事活动路线、游

览路线；

b) Ⅱ等养护的城镇道路：除Ⅰ等养护以外的次干路、步行街、支路中的商业街道；

c) Ⅲ等养护的城镇道路：除Ⅰ、Ⅱ等养护以外的支路(含住宅小区及工业园区连接主次干道的公

共性支路)。

4.1.3 城镇道路路面状况指数、行驶质量指数、抗滑能力的技术状况评价均应分为四个等级：A—优、

B—良、C—合格、D—不合格；路面结构强度的技术状况评价应分为三个等级：足够、临界、不足。

4.1.4 已投入运营的城镇道路检查分为日常巡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日常巡查应由经过培训的专

职道路管理人员或养护技术人员负责，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应由具有相应检测仪器设备和分析能力的专

业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人员应具各相应的上岗资格。

4.1.5 日常巡查应按道路养护等级制定巡查周期。Ⅰ等养护的道路宜每日一巡，Ⅱ等养护的道路宜二

日一巡,Ⅲ等养护的道路宜三日一巡,如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应适当增加巡查频率。进行日常巡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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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对道路进行单元划分并编码，发现以下严重影响道路正常使用的现象时，巡查人员应立即进行现场拦

护或设置警示标志，同时上报：

a) 道路出现异常或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变形，如开裂、沉陷、空洞、冒水、冒气等；

b) 路面出现大于 100m 的错台；

c) 井盖、雨水口算子严重破损或丢失；

d) 路面出现严重积水、结冰、油渍等。

4.1.6 定期检测分为常规检测和路面结构检测，常规检测应每年一次，包括路面破损检查、平整度检

测和抗噶滑毛性燻痍次能检测。路面结构强度检测，Ⅰ等养护的道路应 2 年～3年一次，Ⅱ等、Ⅲ等养

护的道路宜 3 年～4年一次。

4.1.7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道路进行特殊检测：

a) 道路进行改扩建、大修加固前；

b) 道路发生不明原因的沉陷、开裂或冒水等病害；

c) 在道路下进行管涵顶进、降水作业或隧道开挖等施工工程完成后；

d) 存在影响道路使用功能和结构安全的施工；

e) 道路路面及附属设施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时；

f)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可能对道路的结构安全产生影响；

g) 当定期检测的评价指标中，有一项主要的评价指标与上次检测结果相比，道路的性能降低幅度

超过 30%时；

h) 城市重大活动举行前的保障线路；

i) 车行道、人行道路面病害属于路基原因时；

j) 委托方有特殊检测要求时。

4.1.8 城镇道路路面评价检测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交通管理的规定，应采取相关措

施确保检测人员的安全。

4.2 检测前准备工作

4.2.1 检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收集道路的设计和竣工资料、历年养护和检测评价资料、材料和特殊工艺技术、项目地气候等

资料；

b) 组织技术人员现场踏勘，掌握现场情况，查看待检测路段范围内的地物、地貌、交通状况等周

边环境条件；

c) 制定安全保障措施、准备交通维护设施；

d) 准备仪器设备、记录表格等。

4.2.2 定期检测或特殊检测的专业检测机构应根据检测目的，结合道路的实际情况及委托方要求，制

定检测方案，检测方案可包括下列内容：

a) 工程概况：工程地点和建养资料，路面结构层组成及各层厚度，道路等级、设计弯沉值、设计

荷载和设计速度等；

b) 检测目的、范围和周期；

c) 检测依据的规范标准和有关的技术资料；

d) 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检测频率、检测数量及测点布置；

e) 检测的车行道或人行道编码；

f) 检测实施步骤、工作进度计划和实施过程的控制；

g) 拟投入的检测仪器设备、材料、人员组织计划；

h) 交通疏导、安全文明措施、质量保证措施、应急预案和环保要求。

5 车行道路面定期检测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城镇道路车行道路面技术状况标准评价体系的检测内容和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沥青路面：常规检测应包括车行道的病害与缺陷、平整度、抗滑性能和基层损坏状况；快速路和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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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路面抗滑性能检测，次干路和支路宜进行抗滑性能检测。结构检测应以路面回弹弯沉值表示；

水泥混凝土路面：常规检测应包括路面状况指数(PCI)；结构检测应包括接缝传荷系数、脱空状况。

5.1.2 城镇道路路面常规检测宜优先采用自动化设备，小范围抽样或不具备条件时可采用人工检测。

5.2 检测内容与方法

5.2.1 快速路、主干路的路面破损应采用车载式路面图像视频损坏检测系统高速摄影检测，次干路、

支路或小范围的抽样调查可采用人工法。

5.2.2 快速路、主干路的车辙病害宜优先采用路面激光车辙仪检测，次干路、支路或小范围的抽样可

采用横断面尺人工检测。

5.2.3 车行道路面平整度检测宜优先采用激光平整度仪或颠簸累计仪等检测设备：次干路、支路或小

范围的抽样调查可采用连续式平整度仪或三米直尺等检测设备。

5.2.4 路面抗滑性能检测宜采用高效快捷的测试方法，大范围内道路检测宜采用车载式激光构造深度

仪法或横向力系数检测车法，小范围的抽样调查宜采用铺砂法或摆式仪法。

5.2.5 沥青路面结构强度检测宜采用高效快捷的测试方法，大范围内道路测定宜采用自动弯沉仪法、

落锤式弯沉仪法或激光式高速路面弯沉测定仪；小范围的抽样调查可采用贝克曼梁法。采用贝克曼梁法、

自动弯沉仪法或落锤式弯沉仪法时，宜按每个车道每 10m～20m 测一点；采用激光式高速路面弯沉测定

仪时，应对每个车道进行连续采集路面的弯沉数据。

5.2.6 水泥混凝土路面板的接缝传荷能力、脱空检测应采用贝克曼梁或落锤式弯沉测试法，测试法参

照 JTG 3450 执行。

5.3 沥青路面检测评价

5.3.1 沥青路面破损类型可分为裂缝类、变形类、松散类及其他类共四大类。

5.3.2 路面损坏状况以路面状况指数 PCI 为评价指标，PCI 应按公式(1)～(3)计算。

ijPCI  
 

n

1i

m

1j
ijDP100 ·····················································（1）

iii uuu 5.35.50.3 23
ij  ·····················································（2）




 m

1j
ij

ij
iju

DP

DP
···········································································（3）

式中：

PCI —— 路面状况指数，数值范围为 0～100，如出现负值，则取 0；

n —— 单类损坏类型数，对于沥青路面，取值为 4，分别对应裂缝类、变形类、松散类和

其他类；

m —— 某单类损坏所包含的单项损坏类型数，取值为 3，分别对应线裂、网裂和碎裂；

DPij —— 第 i单类损坏中第 j 单项损坏类型的单项扣分值；

ωij —— 第 i单类损坏中第 i 单项损坏类型的权重。

5.3.3 根据路面损坏状况指数 PCI，将沥青路面损坏状况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相应的评价标准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沥青路面损坏状况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评价指标(PCI)

快速路 主干、次干路 支路

A ≥90 ≥8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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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沥青路面损坏状况评价标准（续）

评价等级

评价指标(PCI)

快速路 主干、次干路 支路

B ≥75，＜90 ≥70，＜85 ≥65，＜80

C ≥65，＜75 ≥60，＜70 ≥60，＜65

D ＜65 ＜60 ＜60

5.4 水泥路面检测评价

5.4.1 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可分为裂缝类、接缝破坏类、表面破坏类及其他类共四大类。水泥混凝土

路面损坏应采用路面状况指数(PCI)对路面状况进行评价，当委托方有要求时，宜增加裂缝率、脱空率、

接缝损坏率等病害指标。

5.4.2 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状况评价应依据路段破损状况调查得到的病害类型、轻重程度和密度数据，

按公式(4)～公式(6)计算该评价路段的路面状况指数(PCI)，以百分制表示。

ijPCI  
 

n

1i

m

1j
ijDP100 ·························································（4）

iii uuu 5.35.50.3 23
ij  ························································（5）




 m

1j
ij

ij
iju

DP

DP
·················································································（6）

式中：

PCI ——路面状况指数，数值范围为 0～100，如出现负值，则取 0；

N ——单类损坏类型数，对于水泥路面，取值为 4，分别对应裂缝类、接缝破坏类、表面破坏类

和其他类；

M ——某单类破损所包含的单项破损类型数，对水泥路面的裂缝类破损，m 取值为 4，分别对应

线裂、板角断裂、边角裂缝、交叉裂缝和破碎板，其它单类破损所包含的单项破损类型数

根据破损类型表依此类推；

DPij ——第 i 单类破损中的第 j 单项破损类型的单项扣分值，具体数值根据破损密度确定；

Ωij ——第 i 单类破损中的第 j 单项破损类型的权重，其值与该单项破损扣分值和该单类破损所包

含的所有单项破损扣分值总和之比或与该单项破损扣分值和所有单类破损扣分值总分之

比有关。

5.4.3 根据路面状况指数 PCI 值，可将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状况分为 A、B、C和 D四个等级，相应的

评价标准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沥青路面损坏状况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评价指标(PCI)

快速路 主干、次干路 支路

A ≥90 ≥85 ≥80

B ≥75 ，＜90 ≥70，＜85 ≥65，＜80

C ≥65，＜75 ≥60，＜70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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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沥青路面损坏状况评价标准（续）

评价等级
评价指标(PCI)

快速路 主干、次干路 支路

D ＜65 ＜60 ＜60

6 人行道路面定期检测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人行道路面定期检测应包括破损状况调查、平整度和防滑性能检测。

6.1.2 人行道定期检测抽样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条道路的人行道应选择总单元数的 30%及以上进行检测和评价，应采用所选单元的使用性能

的平均状况代表该条道路人行道路面的使用性能。当一条道路人行道中各单元的使用性能状况

差异大于两个技术等级时，应逐个单元进行检测和评价；

b) 对总单元数小于 5 的人行道，应进行全部检测和评价。

6.2 检测内容及与方法

6.2.1 人行道破损状况检测一般采用人工调查法，主要进行目测及丈量。

6.2.2 人行道平整度采用平整度标准差或间隙度平均值作为评价指标，人行道平整度宜采用三米直尺

法检测。采用三米直尺法检测时每个评价单元内宜每 200m 检测 1 处，不足 200m 的按 200m 计。

6.2.3 人行道防滑性能检测宜采用摆式仪法或铺沙法，检测数量可按每评价单元抽检不少于 3 处。

6.3 人行道路面定期检测评价

6.3.1 人行道破损类型可分为裂缝类、松动或变形类、残缺类共三大类，。

6.3.2 依据人行道破损状况调查得到的病害类型、轻重程度和密度数据，按公式(7)、(8)计算评价人

行道状况指数(FCI)。

iDPFCI  


n

1i
i100 ·························································（1）

iii uuu 5.35.50.3 23
i  ························································（2）

式中：

FCI——人行道状况指数，数值范围为 0～100，如出现负值，则取 0；

n——破损类型总数，对人行道，n取值为 3，分别对应裂缝、松动或变形和残缺三种破损类型；

DPi——第 i种破损类型的单项扣分值，具体数值根据破损密度确定；

ωi——第 i类破损的权重，其值与单项扣分值和所有单项扣分值总和之比有关。

6.3.3 人行道破损状况评价应根据人行道状况指数 FCI 值，将人行道破损状况分为 A、B、C 和 D 四个

等级，相应的评定标准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人行道破损状况评价

评价指标 A B C D

FCI ≥80 ≥65，＜80 ≥50，＜65 ＜50

7 检测评价成果应用

7.1 检测成果应由检测报告和相关检测资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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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检测报告包含以下内容：

a) 工程信息：工程名称、地点和委托单位等基本信息；

b) 工程概况：道路设计的基本参数，如道路路面结构层组成及各层厚度，道路等级等；

c) 检测目的、检测依据、检测方法、检测数量、检测日期等；

d) 检测仪器设备编号、型号、检定证书号及使用有效日期等；

e) 检测过程叙述及典型现场照片；

f) 检测数据，实测与计算分析曲线、表格和汇总结果：与检测内容相应的检测结论；

g) 相关附图附表或试验报告：典型病害现场照片、病害调查汇总表、病害分布示意图、各测点检

测数据表格、室内试验报告等；

h) 检测报告中的处理意见、建议和说明。

7.3 检测资料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道路检测资料中应列出检测路线信息汇总表、检测单元信息表；

b) 路面病害详细列表及路面病害对应位置信息；

c) 检测成果应绘制路面状况平面布置图(宜为 CAD 格式)。

7.4 路面状况平面布置图中应包含：

a) 检测道路起终点信息、方向信息，路线编码信息；

b) 路面病害位置及类型；

c) 各车道单元检测评价指标值；

d) 建议性养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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